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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校內工商科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實施計畫 
111年1月3日修訂 

一、 依據 

依據教育部全國高中學生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實施計畫暨新北市市級專題製作競

實施計畫辦理之。 

二、 目的 

藉由校內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激勵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與專業整合應用能

力，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及動手實作之根本，並選拔全國賽及市級專題競賽參賽

學生，展現學生多元表現技藝風采。 

三、 主辦單位：實習處 

四、 參加對象 

(一)參賽資格：本校在學學生。 

(二)本競賽分為「專題組」及「創意組」兩組，每件參賽作品須於報名表上勾選參

賽組別，每件作品限報名1組1群，每位學生僅限報名1組1件作品，如違反上述

規定，則取消參賽資格。 

(三)參賽作品皆須未曾獲得國際性、全國性同質競賽前三名獎項。  

(四)參賽作品應由參賽學生親自創作，不得仿製或抄襲他人作品，如經查證有上述

情事者，取消參賽資格；得獎者追回獎狀獎金及獎品。 

(五)「專題組」每班需至少提報一組參加科內初賽，每科可提2-4組參加校內競賽。 

1. 專題組  

每件參賽作品以 2 至 5 位參賽學生為限,依貢獻度多寡順序報名。如有跨群

學生共同參賽,該參賽作品須有超過三分之一學生隸屬於某群,始能報名該

群。 

2. 創意組 

每件參賽作品以 3 位參賽學生為上限,依貢獻度多寡順序報名;在學學生皆

可參賽;報名群別不受就讀科別限制。 

3. 參賽作品之組員及指導教師皆須屬於同一學校,指導教師最多兩名且須為該

校編制內或代理代課教師。 

五、 競賽發表會日期：（依行政公告期程辦理） 

(一) 專題組：需參加發表會。 

(二) 創意組：書面及作品審查，不參加發表會。 

六、 競賽發表會地點：依行政公告地點辦理 

七、 競賽辦法 

(一)、 參賽組別及報名時間：各科先初選專題製作 2-4 組、創意製作 2-4 組優秀作

品，依行政公告之報名日期繳交報名表至實習處，逾期視同放棄。 

(二)、 資料繳交：參賽各組需繳交 PPT檔(或微電影)報告及專題組作品說明書 PDF。 

(三)、 佈展與排演：工科請繳交實物成品、商科請繳交 A1說明海報一張至實習處。

依行政公告之期程，請參賽各組完成佈展並進行發表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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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組發表時間：工科限 3分鐘、商科限 5分鐘。 

(五)、 競賽活動辦理方式：分二階段，第一階段為成果發表，各組於大會場僅發表

研究(製作)動機、目的及成果。發表會後第二階段為評分委員各組個別詢問

及評分階段。 

(六)、 全國賽及市級競賽代表權：依校內競賽擇選各群科專題製作優秀作品，代表

學校參加該年度全國或市級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績優組別具有優先選擇權。 

(七)、 專題組作品說明書：主題需與商業與管理群專業課程相關，說明書內容包括

摘要、關鍵字、前言(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等)、正文(文獻探討、

結果與分析…等)、結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以 2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

附件及目錄)。 

八、 評分標準(視當年度全國專題製作比賽辦法調整) 

專題組： 

1.小論文類 

(1)主題與商管群專業課程相關性(10%) 

(2)摘要、前言(15%) 

(3)正文(50%) 

(4)結論與建議(20%) 

(5)參考文獻(5%) 

2.電腦應用類 

(1)主題與商管群專業課程相關性(10%) 

(2)摘要、前言(10%) 

(3)正文(20%) 

(4)電腦應用作品(45%) 

(5)結論與建議(10%) 

(6)參考文獻(5%) 

創意組 

1.創意動機及目的(20%) 

2.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60%) 

3.報告撰寫完整性(20%) 

九、 獎勵原則：本競賽依評審委員會議決議獲獎名額，獎項如下表，獲獎同學記功敘獎

委請各科指導老師依同學貢獻度個別進行敘獎。 

參賽隊伍 名次(最多) 佳作(最多) 

1~3 1 2 

4以上 3 6 

10以上 5 10 

 


